
附件1：

衢州学院2013~2014学年特优学风班评审计分细则
一、评审总分构成

特优学风班的评审总分由两部分构成，第一部分为原始得分，即两次优良学风班得分平均值，占评审总分的60%；第二部分为现场评审得分，占评审总分的40%。计分均采取百分制，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二、现场评分构成

现场评审采取专家评审与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其中专家评审得分占70%，大众评审得分占30%。

专家评审得分：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取其平均分×70%；（专家评委为班风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，共15人）
大众评审得分：去掉两个最高分，去掉两个最低分，取其平均分×30%。（大众评委由二级学院各推荐4名学生及校学生团委副书记、校学生组织代表各1名组成，共30人）
【总成绩=（两次优良学风班得分平均值）×60%+（专家评审得分+大众评审得分）×40%】

三、现场评审计分细则

	指标及分值
	评分依据

	班级学风建设过程及实际成果

（60分）
	能立足班级实情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推进班级学风建设；

班级学风建设成效显著，基础学风指标体系和拓展学分指标体系优秀；班集体凝聚力强，事迹丰富、真实、生动、感人；

能结合班级实际，合理规划未来发展。

	陈述效果

(20分)
	陈述者仪表、神态得当，语言表达准确；

陈述主题鲜明，层次清晰，能充分展现学风建设的实际过程；

演示辅助材料，能有效补充和烘托陈述内容。

	现场渲染力

（15分）
	汇报形式多样，与现场观众互动效果好，观众的反应强烈，能引起广泛共鸣。

	展示时间

（5分）
	在规定6分钟内完成展示得5分；

超时作相应扣分：超时1分钟以内，扣1分；超时1～2分钟，扣2分；超时2分钟以上，扣5分。


备注：1.本次评分采取百分制，评分范围原则上控制在75~95分之间，保留小数点后1位；
2.为保证评分的公正性，前3个参评班级陈述完毕后，评委依次为前3个参评班级评分；

3.从第4个参评班级开始，陈述结束后评委即时评分；
4.评委在评分过程中务必要有统一的标准尺度，确保评分的公平性。

